个人租车协议书
出租方(以下简称甲方)：                    
承租方(以下简称乙方)：                    
甲、乙双方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及相关法律法规，本着平等、自愿、公平、诚信的原则，经友好协商，订立本车辆租赁合同，以资共同遵守。
一、租赁车辆与期限
甲方同意向乙方出租品牌型号          车辆1辆，车牌号为：_______。
租赁期限自     年     月     日起至     年     月     日止。租赁期满，如双方均无异议且原合同条件不变，本合同可自动续延相同期限。
二、租金、押金及支付
租金总额为人民币          元（大写：________________元整）。
乙方应于本合同签署之日向甲方支付押金人民币     元（大写：__________元整）。租赁关系终止、车辆交还且乙方未违反本合同约定义务的，甲方应在
     日内无息退还押金。
如乙方在本合同期内单方提前解除合同，该押金将作为违约金，甲方有权不予退还，且押金不用于冲抵租金。
三、甲方权利与义务
甲方应保证车辆清洁、车况良好、设备齐全，符合安全行驶标准。
甲方承担车辆保险（应包括交强险及商业险）、法定税费（如车船税）及正常保养费用。
除另有约定外，与车辆所有权相关的政府税收及规费由甲方负责缴纳。
四、乙方权利与义务
乙方承租期间所发生的燃油费、路桥通行费、停车费等用车费用由乙方承担。
乙方应妥善使用、保管车辆，保持车辆完好。因乙方使用不当或人为损坏导致的维修费用，由乙方承担。
乙方须合法使用车辆，并独自承担租赁期间因交通违章、事故及其他违法行为所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和经济损失。
未经甲方书面同意，乙方不得将车辆转租、转借或交予任何第三方驾驶。
租赁期间如发生交通事故或保险事故，乙方应立即报警、通知甲方及保险公司，并配合办理理赔手续，承担保险理赔范围外的全部费用及车辆贬值损失。
[bookmark: _GoBack]五、合同生效及其他
本合同自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。
本合同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本合同未尽事宜，由双方协商解决；协商不成的，可向车辆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甲方(盖章)：                   乙方(盖章)：        
代表(签字)：                   代表(签字)：         
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         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    　　

